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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全市村（社区）开具的证明材料 
清单的通知 

临政办字〔2017〕143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临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临沂临港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临沂商城管委会，临沂蒙山旅游度假区管委

会，临沂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各县级事业单位，各高等院校：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放管服改革的部署要求，按照省

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政

务环境的意见》（鲁办发〔2017〕32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

决定公布全市村（社区）开具的证明材料 24 项。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按期公布，严格落实。9 月底前，清单要在市政府门

户网站、市编办网站公布。对于纳入清单的各项证明，村（社

区）应依法依规开具。对于本市以外的地区或省级部门要求申

请人在办事过程中提供的村（社区）证明材料，村（社区）应

本着方便群众、实事求是的原则，酌情合理进行开具。 

二、减证便民，持续清理。各县区、各部门单位要按照放

管服改革的要求，继续加大清理力度，严格贯彻“四个一律”

原则，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能通过个人有效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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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的一律取消，能通过申请人书面承诺解决的一律取消，能

通过部门之间信息共享解决的一律取消。 

三、完善配套，严肃问责。各县区、各部门单位要畅通群

众投诉举报渠道，加大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失职渎职、懒

政怠政的问责力度。对无法律法规依据，擅自增设不合法、不

合理、不必要证明材料的部门单位，将严格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附件：临沂市村（社区）开具的证明材料清单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27 日 



附件

序号 证明材料名称
要求开具
证明单位

证明用途 相关依据

1 居住地住址证明 公安机关
用于公民迁移户口，分户、办理居住

登记等

    1.《居住证暂行条例》第九条
    2.《关于印发<山东省户口登记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第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
条

2 无户口人员相关情况证明 公安机关 用于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工作     《关于印发<山东省户口登记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第三十六条

3 土地房产用途证明 民政部门
  申请农村幸福院省级一次性建设补

助、省级开办补助
    《山东省民政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养老服务业省级专项资金补助项目实施方
案>的通知》

4 婚姻关系证明 民政部门 补领结婚证、补办结婚登记     《民政部关于印发<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的通知》第四十二条

5 办理收养登记相关情况证明 民政部门 办理收养登记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五条

6 抚恤定补优抚对象身份认定 民政部门

伤残军人评调残、换证补证；带兵回
乡退伍军人认定，参战、涉核退役人
员生活补助；60周岁以上退役士兵补

助，三属定期补助审批等

    1.《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2.《民政部关于落实优抚对象和部分军队退役人员有关政策的实施意见》
    3.《关于做好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身份认定工作的通知》
    4.《山东省民政厅关于做好给部分退役士兵发放老年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
    5.山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实施<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细则（试行）的通知》第八条

7 社区矫正调查评估证明 司法公证机构

用于在核实居住地时，用于证明社区
服刑人员在本地连续居住时间；在社
区服务、判前调查、假释评估时，证
明社区服刑人员按时参加社区服务，
协助司法行政机关开展判前调查、假

释评估工作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印发<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通知
》第四条
    2.《山东省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工作规范（暂行）》第七条

8 指定监护人证明 司法公证机构 监护公证     《民法通则》第十七条

9 参保人员信息变动情况证明 人社部门
系统内更正缴费人员姓名、身份证号

码等信息
    《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

10 村委同意建设的书面意见 规划部门 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1.《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七条
    2.《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实施意见>的通知》

11 婚育情况证明 卫计部门
办理服务手册和生育证；申请奖励扶

助、特别扶助
    1.《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生育证管理办法>》第五条
    2.《山东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资格确认和信息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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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材料名称
要求开具
证明单位

证明用途 相关依据

12 病残儿医学鉴定申请证明 卫计部门 办理再生育申请     《病残儿医学鉴定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13
经营场所、生产用地权属证明材料

以及生产用地的用途证明材料
林业部门

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林木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林地征占用

    1.《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七条
    2.《山东省木材经营加工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

14 林木权属证明 林业部门 林木采伐证
    1.《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
    2.《山东省森林资源条例》第三十七条

15 住所（经营场所）证明

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食药监部门

用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食品、药品
经营许可

    1.《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
    2.《药品管理法》第十五条
    3.《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4.《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5.《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八条
    6.《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三十一条
    7.《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8.《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九条

16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时农民证明
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证明农民身份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17 食用农产品产地证明 食药监部门 向超市等市场经营主体供货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18 维修场所和场地合法使用证明 农机管理机构
办理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书核发

及续展
    《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第九条

19 推荐诉讼代理人证明 法院 证明当事人身份、权限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

20 推荐辩护人证明 法院 诉讼中用于被委托辩护人的身份证明
    1.《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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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材料名称
要求开具
证明单位

证明用途 相关依据

21 亲属关系证明
公安机关、法
院、司法公证

机构等

用于为公民办理更正年龄、迁移户口
等相关户口业务时在查找不到档案的
情况下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当事人身
份；遗产继承公证、死亡赔偿协议公
证、用于继承的亲属关系公证、出国
公证、出生公证；设立家庭户等

    1.《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
    2.《中国公证协会<办理继承公证的指导意见>》第三条
    3.《山东省户口登记管理规范（试行）》第十一条

22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教育、卫计部
门、法院、司
法公证机构等

办理助学贷款、助学金；申请社保补
助；申请子女就学补助；申请司法救
助、减免诉讼费用；申请法律援助；

分期缴纳社会抚养费

    1.《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六条
    2.《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七条
    3.《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二条
    4.《国家助学贷款操作规程（2016版）》

23 居民在家因病或自然死亡证明

卫计、民政部
门、公安机关
、司法公证机

构等

办理火化业务 ；死亡多年的人已死
亡、因其他部门都没有记录的死亡公
证；计生家庭奖励扶助、特别扶助；

死亡注销户口

    1.《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民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人口死亡医学证明和信息登记管理
工作>的通知》
    2.《山东省人口计生委关于印发<山东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确认条件的政
策性解释（试行）>的通知》
    3.《山东省人口计生委关于印发<山东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对象具体确认条件的政策性
解释>的通知》
    4.《关于印发<山东省户口登记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第四十条

24 政审证明 相关部门
居民入党、入团、入伍、公务员录用

、机要干部等政审证明

    1.《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第十六条
    2.《征兵工作条例》第二十一条
    3.《公务员法》第二十九条
    4.《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关于印发<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的通知》第二十六条
    5.《山东省公务员录用实施办法（试行）》第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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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28 日印发） 


